
绿色变电站全生命周期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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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贯彻落实雄安新区绿色发展理念，提升变电站工程品质，为引导变

电站建筑绿色化、低碳化发展，制定本标准。

1.0.2 本导则适用于雄安新区 110kV、220kV 电压等级的新建绿色变电站，既

有变电站的改建或扩建可参照执行。

1.0.3 绿色变电站技术应结合雄安新区的气候、环境、资源、经济、文化等

特点，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工程策划、设计、施工和运维全过程，考虑全寿命期

内的安全耐久、资源节约、绿色低碳之间的协调关系，体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

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1.0.4 雄安新区绿色变电站全寿命周期技术除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外，尚应

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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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 语

2.0.1 绿色变电站 green substation

在变电站全寿命周期内，能够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节地、节能、节水、节

材)、保护环境，提供适用、低碳、安全、高效使用空间的变电站。

2.0.2 绿色策划 green planning

因地制宜对变电站工程建造全过程、全要素进行统筹，科学确定变电站绿色

建造目标及实施路径的工程策划活动。

2.0.3 绿色设计 green design

贯彻绿色建造理念，落实绿色策划目标的工程设计活动。

2.0.4 绿色施工 green construction operation

在保证工程质量、施工安全等基本要求的前提下，以人为本，因地制宜，通

过科学管理和技术进步，最大限度地节约资源，减少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施工及生

产活动。

2.0.5 绿色运维 green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在变电站运行维护过程中，在保证安全生产的本质要求下，应用先进技术成

果，不断提升管理手段，实现资源节约共享，促进电力生产绿色低碳转型。

2.0.6 全生命周期 full life circle

变电站从建设、使用到拆除的全过程。包括原材料的获取，材料与构配件的

加工制造，现场施工与安装，变电站的运行和维护，以及变电站最终的拆除与处

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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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 本 规 定

3.0.1 绿色设计应从促进变电站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综合考虑变电站全

生命期内的技术与经济特性，合理进行场地规划和设计，并选择和确定相应的技

术、设备和材料。

3.0.2 绿色施工应明确施工主体责任、绿色施工管理体系要求，构建施工项目部、

分包商绿色施工组织框架体系，明确绿色施工目标，及策划方案等管理要求。

3.0.3 绿色运维应从促进变电站与环境可持续发展角度出发，对变电站的绿色设

备设施进行维护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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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绿 色 设 计

4.1 绿色设计策划

4.1.1 在建设项目策划阶段或方案设计阶段应进行绿色策划，并宜结合项目任务

书要求编制绿色设计策划文件。

4.1.2 绿色设计策划应明确项目的绿色变电站定位和目标、指标、对应的技术策

略，并进行全寿命期技术和经济分析，具体包括以下几方面内容：前期调研、项

目定位与目标分析、绿色设计实施策略、技术经济可行性分析。

4.2 场地设计

4.2.1 站址选择应满足下列要求：

（1）站址选择应满足雄安新区现行产业发展、区域发展的需求，应符合雄

安新区国土空间规划和电力系统规划。应通过技术比较和经济分析，选择安全可

靠、经济合理、方便运行维护的站址；

（2）场地应避开有火灾危险或爆炸危险区域以及爆破危险界限区域；

（3）场地选址应避开地震断裂带以及有直接地质危害的地段；

（4）站址不宜选择在大气严重污秽地区和严重盐雾地区。必要时，应采取

相应的防污染措施。避免将站址布置于产生粉尘、危险化学品、核电站限制区等

环境污染源或企业全年主导风向的下风向；

（5）应根据区域交通运输条件，落实当地铁路货场或水运码头的卸载条件，

以及进站道路与社会公路的引接条件。应通过技术经济比较，落实大件设备运输

方案；

（6）站址附近应有满足设备运行、消防和人员生活用水的可靠水源。生产

废水、生活污水及雨水应符合现行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

（7）应注意站址与邻近设施、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和协调。站址与站外各

类设施的安全防护距离应符合相关规范的要求。

4.2.2 场地规划

总体规划应符合雄安新区城市规划管理的相关规定以及控制性详细规划或

修建性详规和建设项目选址意见的要求，并宜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容积率指标应满足规划控制要求，且不应小于 0.8。

（2）总平面设计中应合理布置绿化用地，建筑绿地率应符合雄安新区城市

规划和绿化主管部门的规定，并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

地标准》GB50137 中有关绿地率的规定。建设场地绿植种类应多样，成活率不

得低于 90%，且符合生产环境要求。绿化用地宜向社会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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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物流与交通运输

物流运输与交通组织合理，满足生产要求；物流运行顺畅、线路短捷，减少

污染。优先考虑共享社会资源，并符合下列规定：

（1）建设场地邻近公路、铁路；

（2）生产原料、废料与产品仓储物流采用社会综合运输体系；

（3）公用动力站房的位置合理，靠近市政基础设施或负荷中心。

4.2.4 室外环境

在变电站建设及运维过程中所损毁的土地，复垦时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建设场地满足工业生产的要求，且不影响周边环境质量，场地内设有废弃物

分类、回收或处理的专用设施和场所；建筑总平面布置应避免污染物的排放对新

建建筑自身或相邻环境敏感建筑产生影响。

场地设计应以改善室外环境质量和提高生态效益为目标，并应符合下列规

定：

（1）建筑物的平面布局、空间组织应有利于场地及建筑的日照、天然采光、

自然通风及人员室外活动，不得使周边建筑及场地的日照条件低于日照准要求。

（2）宜采用南低北高的阶梯布置，将相对较高的建筑放置在场地或区域的

北侧或西北侧，并宜将周边式组团布局的开口置于南向或东南向。

（3）场地设计宜满足传统人文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空间规划应与地区

特色文脉、特色城市肌理相适应。

（4）场地竖向设计应有利于雨水的收集或排放，有效衔接和引导屋面雨水、

道路雨水进入地面生态设施。

（5）建设场地有利于可再生能源持续利用。

4.2.5 场地生态系统和绿地系统规划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保持用地及周边地区的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以及区域生态系统

的连通性；

（2）应保护湿地和地表水体，保持地表水的水量和水质，不应破坏场地和

周边原有水系的关系；

（3）场地设计应与原有地形、地貌相适应，保护和提高土地的生态价值，

场地内建筑布局应与现状保留树木有机结合；

（4）宜采用表层土回收利用等生态补偿措施；

（5）宜适当提高绿地率，宜达到规划指标的 105%；

（6）应保证绿地的生态效应，绿化用地的本地植物指数不宜小于 0.7；

（7）公共建筑绿地宜向公众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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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场地光环境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朝向、布局应有利于获得良好的日照，充分利用天然光降低建筑

室内照明能耗；

（2）应合理进行场地和道路照明设计并应避免产生光污染，室外照明直射

光线不应进入周边住宅建筑外窗，场地和道路照明不得有直射光射入空中，地面

反射光的眩光限值宜符合相关标准的规定。

4.2.7 场地声环境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在分析场地内所有可能噪声源的基础上，对项目实施后的环境噪声

进行预测，采取合理布局、隔声罩、声屏障、绿化隔离带等多 种隔声降噪措施；

（2）场地内环境噪声宜优于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 的

要求；

（3）噪声敏感建筑物应远离噪声源；对固定噪声源，应采用适当的隔声和

降噪措施；

（4）宜进行声景设计，营造健康舒适的声环境。

4.2.8 防止地下水污染应符合下列要求：

（1）透水地面的构造、维护未造成下渗地表水对地下水质的污染；

（2）污染危险区设有良好的不透水构造，冲洗后的污水经回收或处理后达

标排放。

4.2.9 建设场地具有应对异常气候的应变能力，并符合下列要求：

（1）应按国家标准进行水文气象勘查，并据此进行场地及建构筑物设计以

满足相关规范应对异常气候的要求；

（2）暴雨多发地区采取防止暴雨时发生滑坡、泥石流和油料、化学危险品

等污染水体的措施；

（3）暴雪频繁地区采取防止暴雪压垮大跨度结构屋面建筑的措施；

（4）针对气候异常其他危害形式采取的相应措施。

4.3 建筑设计

4.3.1 变电站建筑应按照被动措施优先的原则，通过优化形体和空间布局、增加

自然采光和通风、围护结构保温隔热设计等方式降低建筑供暖、空调和照明系统

的能耗。

4.3.2 变电站建筑造型应简约并符合下列要求：

（1）建筑形体宜规则，结构和构造应合理。主控通信楼、配电装置楼（室）、

继电器室平面、立面的布置宜规则、对称；

（2）应减少纯装饰性建筑构件的使用；太阳能利用、遮阳、立体绿化等功

能的建筑室外构件；外遮阳、空调室外机位等外部设施应与建筑主体结构统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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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并应具备安装、检修与维护条件。

4.3.3 变电站建筑设计宜遵循模数协调统一的原则进行标准化设计。

4.3.4 变电站建筑设计宜兼顾所在地区历史文脉，采用适宜地区特色的建筑风貌

设计，因地制宜传承地域建筑文化。

4.3.5 变电站建筑宜进行全装修，装修设计宜与建筑设计同步进行，装修的工程

质量、选用材料及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4.3.6 地上变电站宜设设自然采光窗。

4.3.7 建筑的体形系数、窗墙面积比、围护结构热工性能、外窗性能、屋顶透明

部分面积、外遮阳设置等应符合国家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节能与可再

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55015 和《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GB51245 的

规定。

4.3.8 外墙宜采用自身保温性能好的材料，宜选用保温装饰一体化设计；当选用

夹芯保温体系或自保温体系时，墙体与建筑主体结构的钢筋混凝土梁、板处，应

采取保温隔热措施。连续供暖和空调建筑，其内侧墙宜采用热惰性良好的重质密

实材料。

4.3.9 在室内设计温度、湿度条件下建筑非透光围护结构内表面不得结露；供暖

建筑的屋面、外墙内部不应产生冷凝。

4.3.10 外门窗、幕墙与外墙之间缝隙应采用高效保温材料填充并用密封材料嵌

缝；外门窗的安装位宜靠近保温层的位置，或进行保温处理，并应采取隔断热桥

措施。

4.3.11 屋面宜采用浅色屋面等隔热措施，屋面的太阳辐射反射系数不应小于 0.4。

4.3.12 变电站建筑应采取防止雨水、消防水等积水的措施。外墙防水应符合国家

现行强制性工程建设规范《建筑与市政工程防水通用规范》GB55030 的要求，

并具有阻止雨水、雪水侵入墙体的基本功能和抗冻融、耐高低温、承受风荷载等

性能。

4.3.13 墙体材料、屋面材料、幕墙材料、装修材料等宜选用本地材料。建筑材料

中氨、甲醛、苯、甲苯、二甲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有害物质含量和放射性

限量应符合下列规定：

（1）建筑材料的有害物质含量和放射性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

（2）建筑室内空气中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空气污染物浓

度宜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 规定的限值；

（3） 涂料和胶粘剂的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京津冀现行地方标准《建筑类涂

料与胶粘剂挥发性有机化合物含量限值标准》的规定；

（4）建筑装饰装修材料宜满足国家现行绿色产品评价标准中对有害物质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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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要求，满足要求的装饰装修材料不宜少于 3类。

4.3.14 建筑工程及内外装修应采用预拌混凝土和预拌砂浆。

4.3.15 变电站建筑宜采用下列预制构件或工业化部品：预制雨棚、楼梯、空调板；

成品栏杆、栏板、门、窗；幕墙、内墙、外墙宜采用装配式及复合保温外墙；宜

采用装配式混凝土结构、装配式钢结构。

4.3.16 建筑设计宜采用可再利用材料和可再循环材料。

4.3.17 建筑围护结构的保温材料及保温系统选用应满足安全、耐久要求，保温层

应与建筑屋面、外墙和楼板等基层牢固连接，外墙外保温应有防开裂脱落措施。

4.3.18 建筑各对外出入口上方均应设置防坠物的水平防护设施，门窗玻璃应选用

安全玻璃。防护挑檐、雨棚应出挑长度不应小于 1m或出入口外门凹入不应小于

1m；幕墙玻璃应采用夹层玻璃或其他安全玻璃，玻璃幕墙建筑周边宜设置不小

于 3.0m宽的绿化缓冲隔离区，沿玻璃幕墙下方设置人员休息、活动区时，活动

区上方应设置水平防护设施。

4.3.19 建筑出入口、平台、坡道、门厅、电梯厅、走道、楼梯踏步及卫生间、等

有水房间的楼地面均应采用防滑面层，并应满足相应的等级要求。

4.3.20 建筑物宜采取下列措施防止人员坠落：

（1）宜限制窗扇开启角度。

（2）宜适度提外廊及平台处防护栏杆高度、减少防护栏杆垂直杆件水平净

距。

（3）风井、窗井及片散室上空宜设置防坠网。

4.4 结构设计

4.4.1 建筑结构安全等级不应低于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

GB 50068 的规定，且不宜低于二级。建筑结构应满足承载力和建筑使用功能要

求。建筑非结构构件、设备及附属设施等应连接牢固并能适应主体结构变形。

结构材料选择应遵循以下原则：

（1）应采用预拌混凝土及预拌砂浆；

（2）宜选用绿色建材；

（3）宜采用高性能、高强度材料，结构设计应优先选用高强度、高耐久性

建筑结构材料。混凝土结构中梁、柱纵向受力普通钢筋应优先采用 400MPa级及

以上的钢筋；

（4）宜采用可再循环材料、再利用材料或以废弃物为原料的结构材料；

（5）混凝土主要原料（水泥、骨料、矿物掺合料）在 400km以内；其他应

选用距离施工现场 500㎞以内地区生产的结构材料，且占结构材料总重量比例达

到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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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宜选用国家及当地现行推广使用的结构材料。

4.4.2 主体结构

结构体系应符合下列规定：

（1）不应采用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设计规范》GB 50011 中规定的严

重不规则建筑，不宜采用不规则建筑，对于特别不规则的建筑，应进行专门的研

究和论证，采取特别的加强措施，并提交专篇报告；

（2）应根据受力特点、选择材料用量少的结构体系并根据建筑功能采用适

宜的柱网；

（3）钢结构应采用施工时免支撑的楼屋面板。

结构布置应考虑建筑功能变化的可能性，墙、柱竖向构件布置宜适应建筑功

能调整。

材料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采用高强钢筋、高强钢材，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高强度钢筋用量比例

不小于 85%，钢结构高强钢材用量比例不小于 50%。

（2）宜采用高强度混凝土。

结构构件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应进行截面优化设计；

（2）楼盖结构应采用自重轻、材料用量少的形式；

（3）由强度控制的钢结构构件，宜选用高强钢材；由刚度控制的钢结构构

件，宜优化构件布置；

（4）宜采用标准化设计、工业化生产、装配化施工的构件。

地基和基础应根据上部结构和场地情况，遵循安全、合理、经济、绿色的原

则进行设计，并宜考虑上部结构的适变性。

4.4.3 地基与基础设计宜满足下列要求：

（1）建筑宜考虑地基基础与上部结构的共同作用，并进行协同设计；

（2）桩基础沉降控制时，宜考虑承台、桩与土的协同作用；

（3）筏板基础宜根据协同计算结果进行优化设计。

基坑支护设计，应满足下列要求：

采用地下连续墙支护时，宜采用支护墙与地下室外墙两墙合一方案。

4.4.4 装配式建筑

结构设计宜采用资源消耗少、环境影响小及适合工业化建造的装配式建筑结

构体系。装配式建筑单体的预制率不宜低于 45%或装配率不宜低于 65%。

4.5 暖通空调设计

4.5.1 冷热源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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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暖通空调系统的设计应通过计算或计算机模拟优化冷热源系统的形式、容

量和配置数量。

2.在技术经济合理的情况下，建筑采暖、空调系统应优先选用可供利用的电

厂或其他工业余热作为热源。寒冷地区，冬季不宜使用制冷机为变电站提供冷量。

3.全年运行中存在供冷和供热需求的多联机空调系统宜采用热泵形式。

4.空调、供暖系统冷热源设备的能效值均应符合现行《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

源利用通用规范》及《工业建筑节能设计统一标准》。

5.寒冷地区，空气源热泵机组冬季制热性能系数不低于 2.2。

4.5.2 输送系统设计

1.重要电气房间不应设置冷热水供冷热系统。

2.热泵系统冷媒管等效长度对应制冷工况下满负荷的性能系数不应低于

2.8，冷量衰减不应低于 15%。

3.空调冷凝水排入污水系统时，应有空气隔断措施，冷凝水管不得与室内雨

水系统直接连接。

4.5.3 通风设计

1.经技术经济比较合理时，新风宜经排风热回收装置进行预冷或预热处理；

2.在过渡季节和冬季，当部分房间有供冷需要时，应优先利用室外新风供冷；

3.通风系统设计宜综合利用不同功能的设备和管道。消防排烟系统和人防通

风系统在技术合理、措施可靠的前提下，宜综合利用平时通风的设备和管道；

4.矩形空调通风干管的宽高比不宜大于 4，且不应大于 8；

5.释放氢气、SF6气体的房间，应设置机械排风系统，排风应直接排至室外。

4.5.4 监测与控制

1.应对建筑采暖通风空调系统能耗进行分项、分级计量；

2.应合理选择暖通空调系统的手动或自动控制模式，并与建筑内电气设备运

行制度相结合，根据电气工艺流程实现分区、分时控制；

3.通风空调设备应选用高效率、低噪音、低振动设备。单台设备风量大于等

于 10000m3/h的通风空调风机宜采用调速控制。

4.6 给水排水设计

4.6.1 给水系统应充分利用市政管网的供水能力直接供水。

4.6.2 给水系统用水点供水压力不应大于 0.20MPa，且不应小于用水器具要求的

最低工作压力。

4.6.3 应采取下列避免管网漏损的措施：

（1）选用低阻力、耐腐蚀和耐久性能好的管材管件；

（2）选用密闭性能好的阀门、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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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选择适宜的管道敷设及基础处理方式。

4.6.4 卫生器具、淋浴器等应采用节水型生活用水器具，并应符合现行《节水型

生活用水器具》CJ 164 的相关要求。

4.6.5 绿化灌溉应采用喷灌、微灌、渗灌、低压管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方式。

4.6.6 雨水系统设计应合理衔接和引导屋面雨水、道路雨水进入地面生态设施。

4.7 电气设计

4.7.1电气一次设计

（1）电气主接线在满足供电规划和安全可靠性的前提下，宜减少电压等级

和简化接线，结合设备的可靠性和系统条件进行设计。在满足变电站运行要求的

前提下，高压侧宜采用断路器较少或不设置断路器的接线。

（2）各级电压的配电装置应因地制宜，宜采用占地少的配电装置形式。结

合地形和所对应的出线方向进行优化组合，避免或减少线路交叉跨越。配电装置

相互间的相对位置应使主变压器、无功补偿装置至各配电装置的连接导线顺直短

捷、站内道路和电缆的长度较短。

（3）变电站噪声排放标准应满足 GB12348和 GB3096的要求以及满足环评

报告批复文件的要求。户外变电站的变压器、电抗器等主要噪声声源设备布置宜

远离声环境敏感目标，户内、半户变电站的变压器室、电抗器室等的门、窗宜布

置在远离住宅、学校、医院等噪声敏感建筑物一侧。

（4）变电站外电磁环境应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 8702要求，工频

电场强度公众曝露控制限值为 4kV/m，架空输电线路下的耕地、园地、牧草地、

畜禽饲养地、养殖水面、道路等场所在频率为 50Hz 时的工频电场强度公众曝露

控制限值为 10kV/m，且应给出警示和防护标志；工频磁感应强度公众曝露控制

限值为 100μT。主变压器室应布置在远离住宅、学校、医院、工厂等电磁环境敏

感目标一侧。

（5）主要电气设备应满足通用设备要求，选用可靠性高、维护量小、耗能

低、经济环保的电气设备。

（6）主变压器及站用变压器应采用高效节能变压器，达到 2级能效标准，

其空载损耗及额定负载损耗水平不高于《电力变压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 20052 2 级能效要求值。35kV～110kV 主变压器、180MVA 及以下容量的

220kV主变压器宜采用油浸自冷，鼓励 240MVA容量的 220kV 主变压器采用油

浸自冷，以减少风扇噪声和电能损耗。主变压器等主要噪声源设备的噪声水平应

满足公司通用设备要求。

（7）220kV 及以下电压等级 GIS 设备的母线、隔离开关等气室应采用

SF6/N2混合气体，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GIS配电装置每间隔应分为若干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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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室的设置应满足正常运行与元件检修的要求。

（8） GIS 备用间隔的母线隔离开关应随主母线一次建成。采用 220kV 双

母线（不分段）接线的 GIS 配电装置鼓励采用双断口隔离开关技术，也可采用

母线隔离开关气室的线路侧预留过渡气室方式，以实现不停电扩建。

（9）对于高压侧采用扩大桥接线的 GIS设备，预留分段间隔可以一次上齐，

以减少在运变压器停电时间。

（10）变电站内导体及金具应满足 Q/GDW551要求。导体截面和分裂形式

的选择应考虑电晕可听噪声的控制要求；根据不同的安装及使用条件选择合理的

金具，控制其表面最大场强分布，降低其电晕噪声水平。

（11）变电站接地装置应充分利用自然接地极接地，但应校验自然接地极的

热稳定性。在高土壤电阻率地区填充降阻剂时，应确保填充材料不会加速接地极

的腐蚀和其自身的热稳定。接地降阻措施实施后，不应使土壤环境质量等级降低；

不应使地下水环境质量等级降低。地下变电站、全户内变电站和半户内变电站应

采用铜质材料接地网。

4.7.2照明系统

（1）变电站照明设计应合理利用自然采光，宜采用随天然光照度变化自动

调节照度的方式，有效减少照明能耗。

（2）在满足照度均匀条件下，一般照明宜选用的单灯功率较大、光效较高

的光源，不宜选用卤钨灯和荧光高压汞灯。灯具照明效率应满足现行 GB 50034

《建筑照明设计标准》和 DL/T 5390《发电厂和变电站 照明设计技术规定》。

（3）在满足照度要求的条件下，主要功能房间的照明功率密度值不应大于

现行 GB 50034《建筑照明设计标准》和 DL/T 5390《发电厂和变电站照明设计

技术规定》的现行值，鼓励通过设计优化使照明功率密度不大于上述标准的目标

值。

（4）灯具选型应选用配光合理、防止眩光的节能环保灯具，优先考虑 LED

灯具，有条件的地区可局部采用太阳能灯具。

（5）户外照明宜采用自动节能控制，户内建筑的照明宜设感应控制。

（6）站内道路照明宜采用分区集中控制，采用光控与时控相结合的控制方

式，根据所在地区的地理位置和季节变化合理确定开关灯时间。

（7）站内照明宜与图像监视、火灾报警、电子围栏等实现联动控制。

（8）如有必要可采用智能照明控制系统。

4.7.3电气二次设计

（1）变电站应整体考虑保护、自动化、通信等二次设备的布置。主控室宜

按规划建设规模一次建成，合理预留屏位。主控制室的位置选择应便于巡视和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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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屋外主要设备、节省控制电缆、噪声干扰小和有较好的朝向。继电器小室可按

建设规模分期建设，宜尽量靠近配电装置。

（2）35kV及以下户内开关柜的保护测控装置及电能表等设备宜分散布置在

开关柜上，其它二次设备组屏集中布置在二次设备室，当采用户内配电装置时，

间隔层二次设备宜就地布置。

（3）变电站继电保护及安全自动装置各回路功率消耗应符合 DL/T478-2013

中 4.7条要求，装置正常工作时，直流电源回路宜不大于 50W,当装置动作时，宜

不大于 80W。

（4）变电站计算机监控系统宜具备顺序控制功能，并能配合远方监控中心

执行顺序控制功能，减轻后期运维工作量。

（5）变电站自动化、保护、直流系统及其它智能系统应采用现行行业标准

《变电站通信网络和系统》DL/T860规定的通信标准。

（6）除主变间隔外，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间隔宜采用保护测控集成装置。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电网、110kV 变压器、110kV 主网（环网）线路（母联）

的保护和测控，以及 330kV变电站的 110kV 电压等级保护和测控应配置独立的

保护装置和测控装置。

（7）智能变电站，除母线间隔及变压器本体外，110kV及以下电压等级间

隔宜采用合并单元智能终端集成装置，以减少设备、降低功耗。

（8）变电站应设置辅助控制系统，实现全站图像监视及安全警卫、火灾报

警、消防、照明、采暖通风、环境监测、给排水等系统的智能联动控制。

（9）二次设备室内站控层、间隔层网络通信连接宜采用超五类屏蔽双绞线，

不同房间之间的网络连接宜采用光缆。

（10）智能变电站内，二次设备用光缆的选用应根据其传输性能、使用环境

条件决定。两端设备在同一屏内时，宜采用光纤跳线连接；在相邻或同一房间的

不同屏柜内时，宜采用双端预制的室内光缆（预制尾缆）连接；在距离较远的不

同房间内或一端及以上为户外时，应采用室外光缆连接。

4.8 景观设计

4.8.1 一般规定

1 景观环境应与场内的建筑布局、建筑风格相协调，体现地方气候和文化特

点，并满足规划设计的相关要求。

2 景观环境设计应综合考虑各类景观环境要素，优化场地风环境、声环境、

光环境、热环境、视觉环境和嗅觉环境等。

3 景观环境设计应满足变电站使用功能及其消防等要求，并充分考虑景观效

果和绿化养护要求。



14

4 景观环境设计宜与建筑方案设计、初步设计、施工图设计各个阶段同步进

行。

4.8.2 景观环境设计应遵循因地制宜的设计原则，充分利用场地现有地形、水系

和植被进行统一设计，与场地内建筑群体、道路相协调，强调开放、共享的空间

体验，成为城市生活的一部分。

4.8.3 地形地貌

在满足变电站运行安全的前提下，应结合周边地形特点进行场地布置，站区

景观设计应与周边公园、场站、街区等相协调，体现变电站表皮方案开放、共享

的设计理念。

4.8.4 微景观及小品设计

站区局部微景观处理及景观小品的设计，应与整体站区景观方案契合，与建

筑外观方案形成呼应。

4.8.5 微气候调节

绿化与景观有机结合，在树木、绿地、花卉、色彩等方面的选择应结合相邻

区域考虑，创造舒适、宜人的区域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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